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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1.1 项目区位置
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流失自然修复专项实施方案（2025-2028年）》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2025年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实施项目主要位于老堡乡坡头村、塘库村范围内。
1.2 项目规模
三江侗族自治县2025年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实施封禁治理面积17.86 km2，封禁治理图斑19个，封禁治理标志碑1座，封禁治理标识牌5块，封禁管护人员9人。
第二章  总体布置与措施设置
2.1 总体布置
三江侗族自治县2025年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封禁治理面积17.86 km2、封禁治理图斑19个，封禁治理标志碑1座，封禁治理标识牌5块，封禁管护人员9人。
其中塘库村封禁治理面积10.567km2、封禁治理图斑 9个，封禁治理标志碑 1座，封禁治理标识牌2块，封禁管护人员5人。坡头村封禁治理面积7.293 km2、封禁治理图斑10个，封禁治理标识牌3块，封禁管护人员4人。
2.2 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措施设置
2.2.1 自然修复（封禁治理）
三江侗族自治县2025 年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封禁治理面积17.86 km2、封禁治理图斑 19个。

表2-1  治理区自然修复（封禁治理）布设地块及规模
	序号
	涉及乡镇
	涉及村委
	图斑编号
	封禁治理面积（hm2）

	1
	老堡乡
	坡头村
	LZSJ2025-1
	128.37

	2
	
	坡头村
	LZSJ2025-2
	153.71

	3
	
	坡头村
	LZSJ2025-3
	143.51

	4
	
	塘库村
	LZSJ2025-4
	46.00

	5
	
	坡头村
	LZSJ2025-5
	116.89

	6
	
	塘库村
	LZSJ2025-6
	93.15

	7
	
	塘库村
	LZSJ2025-7
	137.44

	8
	
	塘库村
	LZSJ2025-8
	110.51

	9
	
	塘库村
	LZSJ2025-9
	68.59

	10
	
	坡头村
	LZSJ2025-10
	123.70

	11
	
	坡头村
	LZSJ2025-11
	140.34

	12
	
	坡头村
	LZSJ2025-12
	80.92

	13
	
	坡头村
	LZSJ2025-13
	90.52

	14
	
	坡头村
	LZSJ2025-14
	78.70

	15
	
	塘库村
	LZSJ2025-15
	36.91

	16
	
	塘库村
	LZSJ2025-16
	21.94

	17
	
	塘库村
	LZSJ2025-17
	122.74

	18
	
	塘库村
	LZSJ2025-18
	52.46

	19
	
	塘库村
	LZSJ2025-19
	39.58

	合计
	1785.99


2.2.2 封禁治理标志碑
三江侗族自治县2025 年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共计布设封禁治理标志碑1块。封禁治理标志碑主要于老堡乡塘库村建设1座。
表2-2  治理区封禁标志碑布设位置汇总表
	编号
	编号
	坐标
	涉及村委

	
	
	经度
	纬度
	

	1
	B1
	109° 30' 24.982" E
	25° 36' 27.890" N
	塘库村委会


2.2.3 封禁治理标识牌
三江侗族自治县2025 年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共计布设封禁治理标识牌5块。坡头村封禁治理标识牌3块。塘库村封禁治理标志碑1座，封禁治理标识牌2块。
表2-3  治理区封禁标识牌位置坐标点
	序号
	措施编号
	措施类型
	坐标
	涉及村委

	
	
	
	经度
	纬度
	

	1
	B1
	封禁标志碑
	109° 30' 24.982" E
	25° 36' 27.890" N
	塘库村委会

	2
	P1
	封禁标识牌
	109° 29' 11.215" E
	25° 36' 56.884" N
	塘库村委会

	3
	P2
	封禁标识牌
	109° 29' 32.520" E
	25° 35' 33.243" N
	塘库村委会

	4
	P3
	封禁标识牌
	109° 28' 33.982" E
	25° 34' 2.573" N
	坡头村委会

	5
	P4
	封禁标识牌
	109° 27' 41.388" E
	25° 33' 52.305" N
	坡头村委会

	6
	P5
	封禁标识牌
	109° 28' 2.425" E
	25° 36' 24.201" N
	坡头村委会



2.2.4 封禁治理管护人员
三江侗族自治县2025年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共需聘请封禁治理封禁管护人员9人。其坡头村封禁管护人员4人。塘库村封禁管护人员5人。
2.2.4 封禁年限
三江侗族自治县2025 年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项目封禁年限为3年，封禁年限自项目措施实施完成之日起至第36个月结束截止。
封禁期内禁止以下行为：
1.禁止在封禁治理区内采伐林木、毁林开荒、毁坏幼木、掘根、剥树皮、挖树蔸、铲草皮及破坏水土保持设施的行为；
2.禁止在封禁区内开山取石、取土；
3.禁止在封禁治理区内放牧；
4.严禁擅自移动和损坏封禁管护标志设施；
5.禁止在封禁治理区用火；
6.其他影响封禁治理的活
第三章  组织管理保障措施
3.1 管理机构及职责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全面负责项目实施工作，统筹安排封禁标志碑、封禁标识牌的制作及安装工作，委托项目区涉及村委开展项目封禁治理管护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对封禁管护人员履职情况、封禁管护费用发放情况、封禁治理项目管理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职责
（1）贯彻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封禁治理管理的政策、制度。
（2）向项目区涉及村委提供封禁治理措施布局图，明确管护范围、封禁管护人员数量、封禁年限，并明确管护要求。
（3）协调解决封禁治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4）负责在封禁治理区内按照实施方案组织制作及安装封禁标志碑、封禁标识牌。
（5）为项目区涉及村委提供水土流失封禁治理管护方面的技术支持及相关培训。
（6）对项目区涉及村委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对不尽责或者不能胜任封禁管护工作的管护人员，有权要求项目区涉及村委解除相关封禁治理管护人员的聘用合同。
（7）及时对封禁管护费及封禁治理项目管理费进行申请拨付，并督促项目区涉及村委按照与封禁管护人员签订的聘用合同兑现封禁管护经费发放及封禁管护人员意外保险购买。
（8）加强封禁治理项目管理，项目实施完成后及时收集整理封禁管护档案资料。
（9）做好其他相关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二）项目区涉及乡（镇）人民政府职责
（1）协调解决辖区封禁治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定期（每年一次）对封禁管护人员履职情况、封禁管护费用发放情况、封禁治理项目管理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应督促整改。
（三）项目区涉及村委职责
（1）落实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明确的封禁治理管理政策及制度。
（2）按照就地就近、建档立卡贫困户优先、具备履职劳动能力的原则推选封禁管护人员，经村委集体决策或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确定并聘请封禁管护人员，签订聘用合同（聘用合同详见附件1）。
（3）在封禁治理期限开始前及时分解封禁管护任务、范围至封禁管护人员，压实管护责任，参照本村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要求对封禁管护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定期对封禁管护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考核，对不尽责或者不能胜任封禁管护工作的，解除封禁治理管护聘用合同。
（4）封禁治理范围及任务确定后，负责召开村民大会，宣传告知封禁治理范围及封禁期间禁止从事的相关活动。
（5）封禁治理管护过程中，接到封禁管护人员报告在封禁治理范围内存在采伐林木、毁林开荒、毁坏幼木等禁止从事的活动，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并制止，涉及违法行为的及时上报水利、林业等有关部门处理。
（6）及时组织维修维护本村范围内的封禁标识碑牌。
（7）严格做好封禁管护人员的管护费发放，为封禁管护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并做好台帐管理。
（8）落实专人负责封禁管护人员《封禁治理管护人员巡查记录表》的核对，并做好登记和考核，收集、整理、归档巡查记录等相关材料。
（9）接受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项目区涉及乡（镇）人民政府对该项工作的监督检查，接受群众监督。
3.2 资金管理
（1）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在项目投资计划下达后及时组织实施封禁治理工作，并及时申请拨付项目资金。
（2）各项目区村委严格按封禁治理管护聘用合同做好封禁管护人员的管护费发放，为封禁管护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按规定用好封禁治理项目管理费，并做好台帐管理。
（3）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水土保持工程财政资金预算执行进度。
（4）项目参建各方应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审计等工作，严禁弄虚作假或截留、挤占、挪用、滞留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
第四章  项目投资概算
4.1 工程量
三江侗族自治县2025年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封禁治理面积17.86 km2、封禁治理图斑 19个，封禁治理标志碑1座，封禁治理标识牌5块，封禁管护人员9人。
4.2 投资概算
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流失自然修复专项实施方案（2025-2028年）》中综合单价表（详见表9-1），分别核算项目区各村委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实施费用，并合算本年度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实施方案总投资，各项措施补助标准详见表4-1。
表4-1   各项措施补助标准
	涉及乡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金额（万元）

	老堡乡
	1
	封禁标识牌
	块
	5
	600
	0.30 

	
	2
	封禁标志碑
	座
	1
	6500
	0.65 

	
	3
	管护人员保险
	人/年
	9/3
	150
	0.405

	
	4
	封禁管护费用（基本工资）
	人/月
	9/36
	600
	19.44

	
	
	封禁管护费用（工作绩效）
	人/年
	9/3
	800
	2.16

	
	
	封禁管护费小计
	21.6

	
	5
	封禁预留经费
	0.045

	
	合计
	23

	塘库村
	1
	封禁标识牌
	块
	2
	600
	0.12 

	
	2
	封禁标志碑
	座
	1
	6500
	0.65 

	
	3
	管护人员保险
	人/年
	5/3
	150
	0.225

	
	4
	封禁管护费用（基本工资）
	人/月
	5/36
	600
	10.8

	
	
	封禁管护费用（工作绩效）
	人/年
	5/3
	800
	1.2

	
	
	封禁管护费小计
	12

	
	合计
	12.995

	坡头村
	1
	封禁标识牌
	块
	3
	600
	0.18 

	
	2
	封禁标志碑
	座
	0
	6500
	0

	
	3
	管护人员保险
	人/年
	4/3
	150
	0.18 

	
	4
	封禁管护费用（基本工资）
	人/月
	4/36
	600
	8.64

	
	
	封禁管护费用（工作绩效）
	人/年
	4/3
	800
	0.96

	
	
	封禁管护费小计
	9.6

	
	合计
	9.96



三江侗族自治县2025年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项目总投资为23万元，其中封禁管护费用为22.955 万元；封禁治理标志碑 0.65 万元；封禁标识牌 0.3万元。其中：其中塘库村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项目总投资为12.995万元，其中封禁管护费用为12万元；封禁治理标志碑0.65 万元；封禁标识牌0.12万元；人员保险费0.228万元。坡头村水土流失自然修复（封禁治理）项目总投资为9.96万元，其中封禁管护费用为9.6万元；封禁治理标志碑 0 万元；封禁标识牌 0.18万元；人员保险费 0.18万元。



— 2 —

附图
附图1 三江侗族自治县2025年水土流失自然修复
（封禁治理）措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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